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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交付子女之請求與執行在親子事件中乃甚為重要而困難之問題，對於親權行使

人與非親權行使人間之情感及法律上鬥爭與未成年子女所面臨的親情倫理選擇及其

人身自由與人格發展自由之保護必要性，如何以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考量及比

例原則為法院在交付子女裁定及執行尋求合理解決之道，向為家事事件法之研究

者所關心的議題，本文擬自新舊法間在理論及實務之流變，加以介紹及檢討，用供

參考。

貳、交付子女之請求

修正前非訟事件法第 127 條第 1 項規定：「法院依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規

定，為酌定、改定或變更時，得命交付子女、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與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與期間、給付扶養費、交付身分證明文件或其他財物，或命

為相當之處分，並得訂定必要事項」。於舊法時期，「交付子女」規範於非訟事件

法，而附隨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並依非訟事件法第 122 條第

1項，適用非訟程序。在修正前民事訴訟法中，依第 572條之 1第 1項的規定，得於

撤銷婚姻或離婚之訴的訴訟程序中附隨提起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

在舊法條文中，並未明文規定子女交付事件得否獨立提起，或就其提起所適用之程

序為何，導致有是否得獨立提起子女交付程序之疑義，在實務上，有認為得依民事

訴訟程序獨立提起者 1。如此，即有造成二程序有適用不同種程序之可能，亦即若係

在交付子女之訴中，當事人可否提起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事件，即有可能因

為適用不同種程序之問題。例如：是否可於交付子女之訴中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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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臺灣台北地方法院 95 年度親字第 1 號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3 年度親字第 96 號民事判

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1年度親字第 39號民事判決。論者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人事訴訟程序編並無

此種訴訟，又因其係親權之侵害，因此該訴應屬適普通訴訟程序，不屬人事訴訟程序。參魏大喨，＜

親權與家事事件審理程序＞，《月旦法學雜誌》，第 90期，2003年 3月，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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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之反訴 2？於交付子女之訴之被告，抗辯原告有親權或監護

權之濫用，是否被告須另提起一非訟程序，抑或法院得依職權於該交付子女之訴中

開啟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或監護）程序？若被告已另開啟一改

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或監護）程序，法院應停止訴訟程序，或得

以直接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3？

惟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其第 3 條第 5 項第 9 款乃將交付子女事件明文規定為

戊類家事非訟事件，其立法理由並指出「就家事事件中具有某程度訟爭性，且當事

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程序標的有某程度之處分權者，……此類事件性質上多有賴法

官職權裁量而為妥適、迅速之判斷，爰予列為戊類事件，並於第五項明定之」；家

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01 條第 5 款亦將其列為親子非訟事件，故交付子女事件於新法

施行後乃為家事非訟事件，並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104 條以下家事非訟程序之規定。

如此乃使子女交付事件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適用同種程序，上述部

分問題似可獲得一定程度之解決 4。

2 最高法院 97年度台上字第 139號判決：「未成年子女須置於監護人之保護下使能由其善盡監護之責，

可見交付子女乃酌定、改定或變更監護權及法院宣告停止親權、監護權時，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或負擔之重要內容而密不可分。則與監護人基於親權之行使請求交付子女相對立之改定監護人之請

求，雖規定於上開非訟事件法中，但既與交付子女請求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密不可分，自難謂無相牽

連關係，且法又未禁止以訴訟方式為之，為符合監護事件在追求符合目的性、妥當性、公益性、繼續

性及迅速性的要求，應認監護人基於親權之行使請求交付子女之訴訟程序中，許有利害關係而得請求

改定監護人之對造提起反訴，庶能一併解決彼此間之紛爭，而達紛爭一次性解決之訴（非）訟經濟目

的。」

3 臺灣高等法院 91年度家上字第 311號民事判決：「上訴人雖抗辯自兩造婚姻關係仍存續之八十四年間

開始，上訴人即獨力扶養陳OO，至今被上訴人未曾探望過陳OO，亦未負擔過其生活及教育費用，更

未關心過其學業與成長，被上訴人並不適宜行使親權，而陳 OO 毫無與被上訴人共同生活之意願，已

聲請改定由其祖父楊OO為監護人，經苗栗地方法院以九十一年度監字第三十九號案件受理在案云云。

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父母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

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民法第一千

零五十五條第三項定有明文。又兒童福利法第四十條第一項亦規定：父母對兒童疏於保護、照顧情節

嚴重或有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二十六條行為者，兒童最近尊親屬、主管機關、兒童福利機構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聲請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另行選定監護人。是以，被上訴人果真有不適任

監護之情事，上訴人雖得依前揭規定向法院聲請宣告停止其親權或監護權，另行選定監護人，然於法

院停止被上訴人之親權或監護權前，上訴人尚不得拒絕將陳 OO 交付予被上訴人，以行使親權，故被

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交付子女陳彥君，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本案原告（被上訴人）請求被告（上訴

人）交付子女，唯被告（上訴人）抗辯原告（被上訴人）根本未探望過該名子女，亦未負擔其生活及

教育費用，並不適宜行使親權。且已提起聲請改定該名子女的祖父為監護人經法院受理在案，但本案

法院卻並未停止訴訟程序，而直接為被告（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4 就是否可於交付子女之訴中提起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之反訴而言，家事事件法

施行後，得依家事事件法第 79條準用第 41條條處理。若被告已另外開啟一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